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

 

为有效落实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（以下统称“内控规范”）

的工作要求，贯彻上海监管局《关于做好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实施内控规范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沪证监公司字[2012]41号，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的精神，光大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光大证券”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内部

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（以下简称“工作方案”），具体如下。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

    1、基本情况 

    公司简称：光大证券 

    股票代码：601788 

    上市地：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注册资本：34.18亿元 

总资产：433.29亿元（合并口径，截至2011年12月31日） 

    2、公司业务范围：证券经纪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

有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承销与保荐；证券自营；证券资产管理；为期货公司提供

中间介绍业务；证券投资基金代销；融资融券业务；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3、公司组织架构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公司治理准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建立了规范、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

及组织架构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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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主要子公司、参股公司情况 

（1）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08年11月7日，注册资本为200,000

万元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经营范围为：股权投资，投资咨询（企业经营涉及行

政许可的，凭许可证经营）。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新闸路1508号9楼。 

（2）光大期货有限公司，成立于1993年4月8日，注册资本为35,000万元，

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经营范围为：商品期货经纪、金融期货经纪。注册地址为：

上海市福山路458号1301-1303、1311、1312 室。 

（3）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筹），根据《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设立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1]1886号），公司

获准设立全资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，目前正在筹建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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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EVERBRIGHT SECURITIES FINANCIAL 

HOLDINGS LIMITED），是一家根据香港法律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2010

年11月9日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注册资本20亿港币。业务性质为金融服务。注

册地址为香港夏悫道16号远东金融中心46楼。 

（5）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04年4月22日，注册资本为

16,000万元，由公司和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，公司持有55%股权。

经营范围为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（涉

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）。注册地址为：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大

厦46层。 

（6）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成立于1999年4月12日，注册资本金人民币2

亿元，公司持有25%股权，是中国首批获准成立的老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。经

营范围为：发起设立基金；基金管理业务。注册地址为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

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32层。 

二、组织保障 

公司充分认识到建立健全内控规范的必要性，高度重视内控规范建设工作，

成立了以袁长清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内控规范领导小组，以公司各部门负责人

及业务骨干为成员的内控规范工作小组，全面领导和推进内控规范实施工作。 

（一）内控规范领导小组 

组长：袁长清（董事长） 

    副组长：徐浩明（总裁） 

    组员：薛峰、王卫民、刘剑、王宝庆、熊国兵、胡世明、杨赤忠、王翠婷、

梅键、陈岚 

领导小组职责为：对内控规范工作进行总体筹划；组织、领导和推进内控规

范工作；对内控规范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；为公司内控规范配备资源、保障预算；

任命工作小组负责人；定期听取工作小组的汇报；其他有关内控规范全局性、方

向性的工作事宜。 

（二）内控规范工作小组 

公司成立了以稽核部为牵头部门，稽核部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内控规范工作小

组。 

组长：王翠婷（稽核部分管领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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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副组长：黄琴（稽核部负责人）、沈诗光（计划财务部负责人）、李海松（风

险管理部负责人） 

    成员：董事会办公室、公司办公室、计划财务部、运营管理总部、人力资源

总部、信息技术部、风险管理部、法律合规部、稽核部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各业务

部门、职能部门至少一员业务骨干。 

工作小组职责为：具体落实领导小组制定的工作方案和决定；组织实施内控

建设和自评工作，提供相关文件资料；负责内控规范工作汇报；负责与监管部门、

审计机构以及公司各部门的日常联系与沟通；其它与内控规范相关的具体工作。 

（三）责任部门 

公司各部门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内控规范工作的责任部门，各部门

负责人为本部门内控规范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并指定业务骨干人员负责配合内控规

范工作。 

责任部门职责为：根据要求报送相关材料；积极配合内控建设、自我评价及

审计工作；安排本部门人员按时参与访谈，提供支持性文档；积极落实内控缺陷

整改方案，并按要求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报送整改结果；完成内控工作小组

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（四）人员及内控工作预算 

公司为内控规范工作配备专职人员10名，分别来自稽核部、董事会办公室、

法律合规部、风险管理部、计划财务部等部门；非专职人员来自公司其他部门和

分支机构。 

公司已在2012年预算中安排聘请内控审计机构和内控规范工作专项预算，以

充分保障内控规范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三、工作目标和原则 

公司开展内控规范工作，旨在有效落实《通知》和《内控规范》的相关要求，

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，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、资产安全、财务

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，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，促进公司实现发展战略。 

公司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，遵循下列原则： 

（1）全面性原则。内部控制应当贯穿决策、执行和监督全过程，覆盖公司

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的各种业务和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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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重要性原则。内部控制应当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，关注重要业务事项

和高风险领域。 

（3）制衡性原则。内部控制应当在治理结构、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、业务

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，同时兼顾运营效率。 

（4）适应性原则。内部控制应当与公司经营规模、业务范围、竞争状况和

风险水平等相适应，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。 

（5）成本效益原则。内部控制应当权衡实施成本与预期效益，以适当的成

本实现有效控制。 

四、内控建设工作计划 

（一）内控建设目标 

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旨在通过建立健全内控体系，梳理公司主要业务流程，分

析关键业务流程存在的风险，查找风险点和控制缺陷，强化关键控制活动，实现

对风险的有效控制，保证内控体系的有效运行。 

（二）内控建设步骤 

公司内控建设工作主要分为五个阶段，具体为：项目启动与准备、风险梳理

与识别、内控评价实施、内控缺陷整改、内控体系持续完善。 

在内控建设的各阶段，公司将遵循“设计有效、执行有力”的原则，统筹安

排和部署，力求做到标准一致，要求统一。在实施过程中，明确各阶段的重点工

作任务、计划完成时间及责任部门，通过培训、试点、推广的方式，有计划、分

步骤地推进内控体系建设的有序开展。 

1、项目启动与准备（2012年2月—4月） 

本阶段的重点工作内容包括：设立组织机构、拟订实施方案、组织内控培训。 

（1）工作任务： 

 设立包括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在内的组织机构，确定小组负责人及成员，

明确小组及成员部门的职责和定位。 

 拟定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并按要求报告、披露。 

 拟定内控规范实施计划并履行报告程序。 

 召开内控规范动员会，聘请专业人士组织开展培训。 

（2）责任部门：稽核部、法律合规部、风险管理部、计划财务部、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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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、公司办公室。 

2、风险梳理与识别（2012年4月--6月） 

本阶段的重点工作内容包括：确定内控实施范围、建立健全内控制度、梳理

风险并编制风险清单、界定内控缺陷标准。 

（1）工作任务： 

 确定公司内控实施范围。 

公司内部控制实施的范围包括：上市公司母公司、光大期货、光大资本、

光证金控、光大保德信及其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业务流程。 

 拟订内控规范的实施办法、实施指引（或工作手册）及配套的各项制度，

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核及报告披露程序。 

 全面梳理业务流程，识别关键风险点，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

度，编制风险清单。 

 界定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，包括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，将缺陷划分为一

般缺陷、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。 

（2）责任部门：稽核部、法律合规部、风险管理部、计划财务部、公司各

业务部门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。 

3、内控评价的实施（2012年7月-12月） 

本阶段的重点工作内容包括：培训标准、方法及流程，业务部门自我评价，

工作小组复核并抽样实施内控评价，初步形成内控缺陷汇总表。 

（1）工作任务： 

 宣导内部控制规范建设理念，培训风险评估流程、内控缺陷评价标准及

方法，力求做到标准一致，要求统一。 

 组织各业务部门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对现有业务流程及控制活动进行梳

理，将现有的制度、流程与风险清单进行对比，查找内控缺陷，开展内

控自我评价，记录评价过程，提交评价结果。 

 收集各部门内控评价工作底稿和评价结果；进行质量控制审阅；确定抽

样标准，综合运用调查问卷、访谈、穿行测试等内控评价方法实施内控

评价。 

 沟通并确认内控缺陷，初步编制内控缺陷认定汇总表，记录内控缺陷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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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、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。 

（2）责任部门：稽核部、法律合规部、风险管理部、计划财务部、公司各

业务部门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。 

4、内控缺陷整改（2012年10月-12月） 

本阶段重点工作内容包括：制订整改方案、组织实施整改、整改结果核查、

确定内控缺陷汇总表、履行报告程序、建立内控评价档案。 

（1）工作任务： 

 制订整改方案，明确责任部门、责任人及整改进度。 

 组织开展整改工作，追踪整改进度，汇总整改结果。 

 组织核实内控缺陷整改结果。 

 沟通并确定最终的内控缺陷汇总表。 

 履行内部报告流程，报告内控实施及整改结果。 

 搜集整理并分类保管内控规范建设档案。 

（2）责任部门：稽核部、法律合规部、风险管理部、计划财务部、公司各

业务部门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。 

5、内控体系持续完善(2013年1月-6月) 

公司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，根据证监会“坚决导入、稳步

实施、步步深入、逐年提高”的工作精神，不断深化、完善内控体系建设。 

（1）工作任务： 

 归纳总结前期内控建设实践存在的经验和不足，持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

相关制度及内控标准、方法、流程。 

 及时将公司新业务品种、创新业务及新设全资、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内

控评价范围。 

 结合法律法规及业务发展的变化，持续完善公司内控体系建设。 

（2）责任部门：公司内控规范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。 

五、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 

内控自我评价是内控规范实施工作的核心，在内控自我评价阶段，公司主要

工作任务为：编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，确定内控缺陷评价标准，组织实施内控评

价，认定内控缺陷并整改，编制内控自我评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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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控自我评价工作由公司内控工作小组组织实施，各责任部门全面配合，在

2012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。 

公司内控自我评价工作须贯穿决策、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，全面覆盖公司各

项业务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。 

（一） 编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（2012 年 6 月底前） 

内控自我评价计划主要包括：组织工作动员及培训，明确工作方法和流程，

确定具体时间表和人员分工，设计内控测试表等内控评价工作模版。 

（二）确定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（2012 年 6 月底前） 

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包括定性和定量指标。按缺陷的影响程度，将内控缺陷划分

为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。 

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，可能导致公司严重偏离控制目标。 

重要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，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大缺

陷，但仍有可能导致公司偏离控制目标。 

一般缺陷是指除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。 

公司内控评价工作小组将根据行业风险特点、结合公司自身情况、管理现状

和发展规划，对内控缺陷标准加以细化，合理确定缺陷的定性、定量认定标准。 

（三）组织实施内控评价工作（2012 年 7 月—12 月） 

本阶段重点工作内容为：确定内控自我评价的工作范围及评价对象，组织实

施现场测试，编制内控评价工作底稿，对评价结果进行交叉复核。 

（四）认定内控缺陷及整改（2012 年 7 月-12 月） 

    本阶段重点工作内容为：对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初评、整改、复评；认定内

控缺陷并编制缺陷汇总表；提出整改建议、编制整改任务单、明确整改责任部门、

整改进度、组织实施整改；对整改活动进行跟踪监督。 

（五）编制内控自我评价报告（2013 年 3 月底前） 

根据内控缺陷汇总表和评价工作成果，汇总编制内控自我评价工作报告，并履行

必要的内部审核和报告程序。 

六、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（2012 年 6 月-2013 年 3 月） 

本阶段重点工作内容为：2012年9月30日前确定负责公司拟内控审计的会计

师事务所，并积极配合会计师事务的审计工作，提供审计所需的文件和资料，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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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并反馈内控审计结果，按要求披露内控审计报告。上述重点工作由公司计划财

务部牵头，其它部门全面配合。 

七、内控规范实施工作的报告与信息披露 

为确保内控规范实施工作如期、保量和高质完成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，

建立健全工作报告及信息披露机制。 

根据相关规定及董事会授权，工作小组将定期、不定期向领导小组、董事会、

监事会报告内控规范方案、实施情况、内控评价报告、内控审计报告及相关规定

材料。 

根据监管要求，公司将定期向上海监管局、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内控规范方

案、实施情况、内控评价报告、内控审计报告及相关规定材料，包括不限于： 

1、2012年3月31日前制定切实可行的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，经董事会审议

通过后予以披露，并报送上海监管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。   

2、2012年7月15日和2013年1月15日之前向上海监管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

送内控规范实施进展情况报告，并按要求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内控规范实施进展情

况。 

3、2013年4月底前向公司内控规范领导小组提交内控评价报告及其它规定报

送的材料，经公司经营管理层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后按规定程序及格式要求对

外披露及向监管报送。 

4、公司在披露2012年度报告的同时一并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、内控审计

报告及其他规定披露材料。 

在内控实施过程中，如遇相关困难或问题，公司将及时通过书面、电子邮件、

电话等方式向监管部门汇报与沟通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二O一二年三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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